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職員各項證明申請表
	單位
	

	職稱
	
	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員工

編號
	（為方便開立，請務必填寫）

	證明種類
	□服務證明（證明申請人其曾在本校服務經過）
□在職證明（證明申請人現正於本校服務）
□其他：

	份數
	份

	用途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務必填寫）

	申請人
	（簽章）
	申 請

年月日
	 年   月  日


註： 

1. 正式教職員、校務基金僱用人員、校級計畫主持人僱用人員送人事室。

2. 各單位或各計畫主持人自行僱用人員，自行製發證明。  

3. 申請用途為報名在職進修或參加課程(研習)者，請檢附校內核准簽陳或相關文件憑辦。        
